2011-2012学年申请国家助学贷款需要准备材料一览

	1、申请书，单独存放，由学院保存；

	2、以下材料都要求A4纸张，非A4纸张要粘贴在A4纸张上；材料用回行针别好，切记不要用装订机装订；

	第一页：《北京林业大学2011年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学生信息采集表》（学生自行下载填写并打印）；

	第二页：本人对家庭经济情况的说明（可以自己写，必须要亲笔签字）；

	第三页：本人身份证及学生证复印件，新身份证需要双面复印，学生证复印有班级、学号、姓名信息的一页，大一新生不用学生证复印件；若无身份证或身份证丢失，请提供有效的户口本或户口迁移证复印件；

	第四页：民政部门开具的家庭经济困难的证明（必须有“民政”字样，“人民政府”的除外）；

	第五页：教育部门开具的证明(本页非必要）；

	第六页：父亲的身份证明材料；

	（最好身份证和户口本复印件都有，二者有一也可以，必须有清晰正确的姓名、住址、身份证号码）

	第七页：母亲的身份证明材料（要求同上）；

	第八页：未满18周岁学生，提供监护人亲笔书写的同意书，1993年11月1日（含）以后出生的需要提供；

	第九页：其他你希望提交给学校、银行的材料；

	3、所有材料都要求为2011年的材料，证明需要原件。所有材料都必须用签字笔或钢笔或毛笔出具，圆珠笔或红笔或铅笔书写的无效；

4、材料中所有同一人的姓名、身份证号码（15位升级到18位的除外）要求一致，并与填写的《北京林业大学2011年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学生信息采集表》一致；

5、所有材料都必须纵向准备，不能横向复印户口本或是身份证等材料。


